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的预警通知
各教学点及学生：
为维护学术诚信，规范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秩序，保障学生个人权益与学校声誉，现就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与范畴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学术活动中违反学术道德与规范的行为，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一）论文/作业抄袭：直接复制他人研究成果（文字、数据、图表等）未标注引用，或通过技术手段拼凑、改写他人内容；
（二）成果伪造/篡改：虚构实验数据、调查结果或文献来源，或恶意修改原始数据以匹配研究结论；
（三）代写代发：委托他人撰写论文、作业或学术报告，或通过第三方机构“购买”论文并用于课程考核、毕业答辩；
（四）其他违规行为：买卖学术成果、在考试中作弊（如替考、夹带资料）、盗用他人学术署名等。
二、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后果
学术不端行为不仅违背学术道德，更可能对个人、学校及社会造成多重危害。
（一）个人权益受损
委托代写、购买论文等行为需向第三方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敏感数据，存在信息泄露风险；部分非法机构以“保过”“包发”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后，可能以“举报违规”相威胁实施敲诈勒索，严重影响学生个人声誉与财产安全。
（二）学校声誉受损
学术不端行为将损害学校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社会公信力，影响学校整体声誉及后续工作开展。
（三）纪律与学业处罚
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学校将严格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预防与处理毕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相关课程成绩、延缓毕业、撤销学位（已授予的学位将依法予以撤销）、取消学籍。
三、相关要求与提醒
 各教学点须配合学校加强学术规范教育，通过日常提醒、案例警示等方式向学生明确学术行为底线；全体学生应严格自律，主动拒绝“走捷径”心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与学术尊严。
学校将建立学术不端行为常态化核查机制，强化过程监管。如发现疑似违规行为，将启动调查程序并依规处理，绝不姑息。
请各教学点及全体学生高度重视，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6年1月7日
